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公司⒛22年度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中国中冶

”
或

“
公司●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《关于中国

中冶⒛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》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我

们审阅了相关议案资料,根据中国证监会 《上市公司资金往

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⒆⑿2年修订)《上市公司独立董

事规则》⑿⒆2年修订)及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(⒛22年修订)和 中国中冶 《公司章程》《对外担保管理办

法》⒆021年 1月 修订)等相关规定,在全面了解、充分讨

论的基础上,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:

公司及下属子公司⒛22年预计新增合计人民币 176.5

亿元担保,主要用于公司贷款、保函、票据、信用证等业务 ,

有助于改善融资条件,减少子公司保证金占用,提高资金使

用效率等,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,且被担保企业经营状况

稳定,具有担保履约能力,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,没有

损害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因此,我们同意公司⒛22年度担保计划并同意将该计

划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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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±扌签名 :

吴艹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3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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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亡△签名:

周纪昌 刘 力 吴艹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

2022年 3月 29日

丨


